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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以Cd计)
镉是一种蓄积性的重金属元素，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长期食用镉超标的食品，可能会对人体肾脏和肝脏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免疫系统，甚至可能对儿童高级神经活动有损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中规定，大葱中镉（以 Cd 计）的最大残留限量值均为0.05mg/kg，姜中镉（以 Cd 计）的最大残留限量值均为0.1mg/kg。食用农产品中镉（以 Cd 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其生长过程中富集环境的镉元素。
铅（以 Pb 计）
铅是最常见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物之一，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蓄积且排除缓慢。长期食用铅超标的食物，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心慌等症状，对神经、造血、消化、肾脏、心血管和内分泌等多个系统造成危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中规定，姜中铅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2mg/kg。姜中铅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其生长过程中富集环境中的铅元素，也可能是由于生产企业对原料把关不严格，使用了铅含量超标的原料。
噻虫胺
噻虫胺属新烟碱类杀虫剂，具有内吸性、触杀和胃毒作用，对蚜虫、斑潜蝇等有较好防效。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噻虫胺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胺在辣椒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05mg/kg。辣椒中噻虫胺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是一种拟除虫菊酯类农药，适用防治棉花、花生、大豆、果树、蔬菜、烟草上多种害虫、害螨，也可用于防治多种地表和公共卫生害虫。少量的农药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氯氟氰菊酯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红薯中中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残留量不得超过0.01mg/kg。红薯中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超标可能是农户为控制虫害，加大了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二氧化硫残留量
二氧化硫是食品加工中常用的漂白剂和防腐剂，具有漂 白、防腐和抗氧化作用。少量二氧化硫进入人体不会对身体造成健康危害，但过量摄入会导致恶心、咽喉不适，长期接触可能引发钙流失及维生素B破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生姜中不得使用二氧化硫。生姜中检出二氧化硫残留量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为掩盖劣质原料变质痕迹或降低果蔬褐变反应，超限量使用焦亚硫酸钾等含硫添加剂。
噻虫嗪
噻虫嗪是烟碱类杀虫剂，具有胃毒、触杀和内吸作用，对蚜虫等有较好防效。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噻虫嗪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嗪在大葱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3mg/kg，大葱中噻虫嗪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联苯菊酯
联苯菊酯属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常用于谷物、果树、蔬菜等作物杀虫、杀螨。长期食用联苯菊酯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柑、橘中联苯菊酯残留限量为不得超过0.05mg/kg。柑、橘中联苯菊酯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黄曲霉毒素B₁
黄曲霉毒素B1是污染农产品与食品最常见的真菌毒素之一，多见于发霉的粮食及其制品中，菌落呈黄绿色，所以叫黄曲霉。黄曲霉毒素是黄曲霉、寄生曲霉等产生的代谢产物。黄曲霉毒素B1是坚果炒货、粮食加工品的高风险项目。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真菌毒素》（GB 2761-2017）的要求，花生限量为20.0µg/kg，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原辅料质量不好，在种植、采收、运输过程受污染，含有黄曲霉毒素B1，加工后导致食品黄曲霉毒素B1超标，也可能是包装材料密封性不好，会导致空气中的水分和微生物进入，产生黄曲霉，导致食品发霉变质，进一步污染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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